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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稅人或欠稅營利事業負責人出境」，並未逾越上開法律授權之目的及

範圍，且依同辦法第五條規定，有該條所定六款情形之一時，應即解除

其出境限制，已兼顧納稅義務人之權益。上開辦法限制出境之規定，為

確保稅收，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與憲法第十條、第二十三條規定，均

無牴觸。

釋字第三四六號解釋（83.5.6.）

【解釋文】

憲法第十九條規定人民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係指有關納稅之義

務應以法律定之，並未限制其應規定於何種法律。法律基於特定目的，

而以內容具體、範圍明確之方式，就徵收稅捐所為之授權規定，並非憲

法所不許。國民教育法第十六條第一項第三款及財政收支劃分法第十八

條第一項關於徵收教育捐之授權規定，依上開說明，與憲法尚無牴觸。

【解釋理由書】

憲法第十九條規定人民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前經本院釋字第二

一七號解釋釋明其意旨。有關納稅義務之事項，固宜於名為稅法之法

律中規定之，惟憲法並未限制其應規定於何種法律，而立法機關就某

種稅捐是否課徵，認為宜授權主管機關裁量，因而以目的特定、內容具

體及範圍明確之方式，所為之授權規定，亦非憲法所不許。國民教育法

為支應辦理國民教育所需經費，於其第十六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省

（市）政府就省（市）、縣（市）地方稅部分，在稅法及財政收支劃分

法規定限額內籌措財源，逕報行政院核定實施，不受財政收支劃分法第

十八條第一項但書之限制。」財政收支劃分法第十八條第一項但書規

定：「但直轄市、縣（市）（局）為籌措教育科學文化支出財源，得報

經行政院核准，在第十六條所列縣（市）（局）稅課中不超過原稅捐率

百分之三十徵收地方教育捐。」依其立法意旨，係因法律所定有關地方

稅之稅捐率，有其伸縮彈性，本已由地方民意機關通過決定，無須於徵

收不超過原稅捐率百分之三十地方教育捐時，再經地方民意機關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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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免發生困難。並非謂行政機關可提高其經地方民意機關通過決定之

原稅捐率；而祇係授權主管機關在法律所定不超過原稅捐率百分之三

十之範圍內，得逕行核定實施而已。其情形合於上述目的特定、內容具

體及範圍明確之授權要件，與憲法尚無牴觸。至為籌措國民教育經費來

源，是否祇對多種地方稅中之某種稅加徵一定比率之教育捐，則屬行政

機關在法律授權範圍內依法裁量之問題，應由行政機關通盤斟酌並隨

時檢討改進之，乃屬當然，合併指明。

釋字第三四七號解釋（83.5.20.）

【解釋文】

內政部中華民國七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及七十九年六月二十二日

修正發布之自耕能力證明書之申請及核發注意事項，係基於主管機關

之權限，為執行土地法第三十條及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十九條等規

定而訂定，其中關於申請人住所與所承受農地或收回農地之位置，有所

限制，係本於當時農地農有並自耕之土地政策，兼顧一般耕作工具之使

用狀況而設，作為承辦機關辦理是項業務之依據，與憲法尚無牴觸。至

上開注意事項所定以住所或現耕農地與所承受之農地是否屬同一縣市

或毗鄰鄉鎮，為認定能否自耕之準據，仍應斟酌農業發展政策之需要、

耕作方式及交通狀況之改進，隨時檢討修正，以免損害實際上有自耕能

力農民之權益，併此說明。

【解釋理由書】

私有農地之移轉，其承受人以能自耕者為限，又收回出租農地，自

耕之出租人須有自任耕作之能力，分別為土地法第三十條、耕地三七五

減租條例第十九條所明定。內政部基於主管機關之權限，為執行上述法

律及農業發展條例等規定，訂有自耕能力證明書之申請及核發注意事

項，其中關於申請人住所與所承受農地或收回農地之位置，有所限制，

並於修訂前述注意事項時，屢經調整。中華民國七十五年十一月二十

五日修正發布之上開注意事項第三點第四款規定：申請人之住所與其




